Fatalism 宿命論 這是一種影響著文化及宗教的思想。它是一種相信有某種力量或律則定規了人一切命運的理論。它與決定論（Determ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56,Name=Determinism}）或改革宗的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不能混為一談。
　　宿命論者對將來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，認為一切都早有安排，結局早已定下，無論怎樣也改變不了，因此完全忽視因與果的關係。決定論本於因與果的關係來解釋事情的發生和結果，不認為果能逃避因的預定。神學上的預定論雖然強調神的主權（Sovereignty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1103,Name=Sovereignty of God}），卻也為人的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留了空間，因此人對將來不是完全退縮、消極的。
　　宿命論在希臘文化是一股頗強的力量，它可以指兩方面：必須性（anagke{）和機緣（tyche{），希臘人以此來解釋人生的際遇，特別是某種無可避免，又極令人傷心的事情（如死亡）；人若遇上了，他或會解釋成是一種意外（機緣），遲早必會臨到（必須性）。故有人說希臘文化那股悲觀主義，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。
　　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也有人定勝天的說法，但更明顯和影響深遠的，還是種種形式的宿命論，就如民間常說的：「穿多少，食多少，全是命定的」。
　　在宗教範圍內，宿命論的影子遍存於各大宗教內。解釋和肯定宿命論最詳細者，莫如印度人的「業」觀（karma，亦可譯作羯摩、因緣，是梵文）。它把一切發生在人身上的事，都從律則的角度來解釋，因此就成為避無可避、必然發生的事情。中世紀印度人從神論來加以解釋，說成是神的旨意，現代印度人則把它說成是一種無形的力量（adr]s]t]a）。不過有時這種必需性也可以藉著不同的善工與修為來化解，如布施或默想等，這個思想在佛教尤為通行。
　　伊斯蘭教也認為命運（niyati）是無法更改的，它老早就定下，是普世性的，也是必然的，任何善工均不能改變；事實上，他們看善工為蒙恩的結果，卻不能成為它的因。
　　基督教雖然承認人的作為會改變他的將來，但一般信徒仍難脫離宿命論的影響，只不過他們不是用「宿命論」的詞語，他們用的是「神的旨意」。譬如，他若相信自己會活到八十歲，那麼他就是去當兵或不小心過馬路，他亦相信神的旨意會保守他，不致早於命定的時間死於非命，故人的作為與他的將來沒有直接的關係。
　　宿命論的錯誤在於不當的推論；人的行動的確能決定他的將來，他若不小心過馬路，就決定了他有被車輾斃的可能。就算我們認為人的行動是被預定了，也無法確知被預定的是哪一種行動，人就只能靠常識判斷來採取最適當的行動了。因此，宿命論者永遠不能解釋，為什麼要採取這個行動，而不是那個行動。
　　從基督教信仰來說，採取宿命論來作人生指引的人，他就是誤解了神的主權、旨意，和人的自由意志、責任，與受託的職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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